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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齡 教 育
18鄉鎮樂齡

學 習 中 心

教育處

社會教育科

037-559688

高先生

※參加資格：

※開課時間：

※課程類型：

一、

二、

三、

樂齡學習核心課程：

本類型課程以活耀老化課程為主，可從中發展成

為中心的特色課程，目的在於幫助中高齡者活耀

老化並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的準備。

中心自主規劃課程：

本類型課程為中心自主規劃，依地方資源、特色

、中高齡者興趣、需求等條件，自行規劃課程，

以能吸引樂齡族參加興趣為主。

貢獻社會服務課程：

本類型課程可分樂齡學習團體服務課程、志工訓

練課程、配合節慶活動課程、志工在職課程。

滿55歲之民眾。

每年3月1日起至次年2月底。

※報名地點：請洽各鄉鎮樂齡學習中心

獅 潭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西 湖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公 館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三 灣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苗 栗 市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南 庄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銅 鑼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卓 蘭 鎮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大 湖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頭 屋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通 霄 鎮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後 龍 鎮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三 義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造 橋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頭份市)：

泰 安 鄉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苑 裡 鎮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竹 南 鎮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037-931305轉10

037-921022轉21

037-230291轉165

037-831006轉12

037-320406轉215

037-822007轉212

037-982804轉12

04-25892164轉25

037-991008轉703

037-250738轉143

037-754004

037-450738轉13

037-872007轉111

037-541978轉12

037-605597

037-941037

037-745024轉705

037-479170

教育、休閒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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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學 院

※設置地點：

苑裡鎮幸福學院：山腳國小

苗栗市幸福學院：文山國小

造橋鄉幸福學院：錦水國小

三義鄉幸福學院：建中國小

西湖鄉幸福學院：西湖國小

大湖鄉幸福學院：大湖國小

南庄鄉幸福學院：南庄國小

獅潭鄉幸福學院：獅潭國小

竹南鎮幸福學院：新南國小

後龍鎮幸福學院：後龍國小

頭屋鄉幸福學院：頭屋國小

泰安鄉幸福學院：汶水國小

通霄鎮幸福學院：通霄國小

頭份市幸福學院：頭份國小

公館鄉幸福學院：仁愛國小

銅鑼鄉幸福學院：銅鑼國小

卓蘭鎮幸福學院：豐田國小

三灣鄉幸福學院：三灣國小

電話：037-745024轉705

電話：037-320406轉215

電話：037-541978轉12

電話：037-872007轉111

電話：037-921022轉21

電話：037-991008轉703

電話：037-822007轉212

電話：037-931305轉10

電話：037-613843轉14

電話：037-722049轉830

電話：037-251071轉170

電話：037-941037

電話：037-752008轉14

電話：037-663020轉11

電話：037-235328轉13

電話：037-981013轉221

電話：04-25892164轉11

電話：037-831006轉12

1 8 鄉 鎮 市

幸 福 學 院

教育處

社會教育科

037-559688

高先生

※參加資格：

一、

二、

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全天(隨學校作息，若學校放假則不

開放)。

服務項目：

(一)

(二)

(三)

(四)

提供棋具、桌遊等，供長者休閒娛樂、文

康益智，配置茶飲設備、飲水機、咖啡機

等，增進長者交流聯誼。

提供各類健康養生書籍，以及本縣各機關

發行相關刊物，提供長者健康資訊。

提供長者室內運動設施器材及安全運動之

空間。

結合樂齡中心課程，提供長者終身學習、活

躍老化課程。

本縣各鄉鎮市社區老人。

教育、休閒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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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青 學 苑

※補助對象：

苗栗縣政府

社會處

補助單位：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0

曾小姐

一、

二、

三、

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 

財團法人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

服務事項者。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

※補助原則：

一、

二、

三、

四、

五、

每班課程達二十四小時以上，並持續三個月，

且需收滿二十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申請補助時需檢附課程表（電腦班應含網路、

資訊常識及安全課程）、講師名冊(含學經歷資

料)及招生報名表。

申請計畫以彙整全年度整體計畫案一次申請為

原則。

本項係屬地方性活動之補助計畫，應向計畫服

務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申請核轉。

每班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補助項目為講師

鐘點費、印刷費、場地費、器材租金。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二、

一般性課程：

以健康促進、防鬱、關懷及性別平等教育等相

關課程為優先補助類別。

長青生活資訊課程：

(一)

(二)

以電腦操作、網路運用、生活資訊及網路

安全等相關課程為優先補助類別。

電腦班應以一人一機方式授課為原則，多人

共機者，應於計畫內說明理由；預期效益應

達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學員於課程結束後能上

網、收發電子郵件及運用網路資料。

※參加資格：

※開課時間：

※課程類型：

年滿65歲之民眾。

各類文康休閒課程(由各鄉鎮市公所自辦)

請洽各鄉鎮老人文康中心

老人文康中心
各鄉鎮市公所
老人文康中心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教育、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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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灣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大湖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頭 份 市 老 人 文 康 中 心

卓蘭鎮上新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通 霄 鎮 老 人 文 康 中 心

造橋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頭屋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苑裡鎮苑東老人文康中心

竹南鎮竹興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公 館 鄉 老 人 文 康 中 心

苗 栗 市 老 人 文 康 中 心

電話：831001#112

電話：991111#157

電話：663038#1815

電話：04-25892101#171

電話：0935-275752

電話：037-542255#130

電話：037-250078#46

電話：037-854073

電話：037-462101#167

電話：037-222210#165

電話：037-331910#261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6

胡小姐

037-559647

詹小姐

037-559637

方小姐

037-355047

趙小姐

※獎助對象：

※獎助原則：

※獎助項目及標準：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教基金會捐

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

非營利組織。

直轄市、縣（市）政府。

村（里）辦公處。

每一據點應至少具備下述服務項目之三項功能：

(一)

(二)

(三)

(四)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餐飲服務。

健康促進活動。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開辦設施設備費：

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項目含文康休閒設備

、健康器材、溫度計、血壓計、電話裝機費及

電腦、辦公桌椅、傳真機、影印機等，以設置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所需設施設備為主，並優先

補助老人可使用之設備；已於其他補助項目中

申請相關設施設備者，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老人文康中心
各鄉鎮市公所

老人文康中心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教育、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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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五、

六、

充實設施設備費：

營運滿三年之據點，始得申請充實設施設備

費獎助，並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

限規定辦理。每個據點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

五萬元，歷年累計達新臺幣六十萬元（含開

辦設施設備費）時，不再獎助。

業務費：

每個月以新臺幣一萬元計，項目含水電、電

話費、活動場地費、網路費、書報雜誌、瓦

斯費、文具、電腦耗材、文宣印刷費、活動

講師費、有線電視裝機費、收視費、公共意

外責任險、器材租金及維護費、活動材料費

、食材費、血糖檢測耗材、交通費、雜支。

志工相關費用：

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二萬五千元。山地、離

島及偏遠地區，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三萬元

；項目含志工保險費、志工誤餐費、志工交

通費及志工背心費。

據點加值費用：

每週至少開放六個時段(每時段至少三小時)

，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計，並辦理供餐及健

康促進服務之據點，每月額外獎助新臺幣一

萬元整；每週至少開放十個時段(每時段至少

三小時) ，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計，並辦理

供餐及健康促進服務之據點，每個月額外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二萬元整。本項加值費用由

社家署全額補助，獎助項目除上開業務費獎

助項目外，包含臨時酬勞費。

據點人力加值費用：

每週至少開放十個時段，並辦理供餐及健康

促進服務之據點始得申請本項目經費。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6

胡小姐

037-559647

詹小姐

037-559637

方小姐

037-355047

趙小姐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教育、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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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6

胡小姐

037-559647

詹小姐

037-559637

方小姐

037-355047

趙小姐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一)

(二)

(三)

1.

2.

專業服務費：獎助社工人員或照顧服務員

一名，每人每年最高獎助十三點五個月

（含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工作項目：執行單位應依服務項目所需

，聘請具社會工作、照顧服務等相關科

系之服務人員，專責規劃據點專案活動

及課程、專案活動執行等服務。

受獎助單位應敘明上開人員相關工作職

掌並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社工人員。

照顧服務員：每人每月獎助新臺幣三

萬元，需符合下列之一者(申請單位應

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

(2)

(3)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

科(組)畢業。

行動式老人

文 康 休 閒

巡 迴 服 務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社會福利服務宣導。

福利服務諮詢。

健康服務。

休閒服務。

團康服務。

其它政令宣導。

本縣各村里社區內老人。

※申請程序：

一、服務申請表請向各鄉鎮市公所索取，或逕向

「本府全球資訊網-表單下載」自行下載使用

。申請方式採事前申請，請於活動前一個月

填寫申請表並傳真本府或受託單位，每月之

1 5日為次月申請服務之收件截止日，傳真後

請電話再次確認。

教育、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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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申請服務活動不得有營利收費行為及競選宣

傳、造勢等目的。

場地以陰涼處、可供電較為適宜，申請單位

請安排志工2人以上協助服務，為響應環保，

請自備環保杯。

服 務 時 間 以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 上 午 0 9 ：

0 0 - 1 1： 0 0、下午1 4：0 0 - 1 6： 0 0各一場，

若有特別需求，請先洽詢相關單位，得視活

動性質、受理晚間或假日預約。

行動式老人

文 康 休 閒

巡 迴 服 務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教育、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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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申請資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年滿65歲，並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183日。

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

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當年

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之2.5倍，且未超過臺灣

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按面額

計算之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

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或房屋未逾越合理之居

住空間。

未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一、

二、

未達最低生活費1.5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者，每月發給新

台幣7,463元。

達最低生活費1. 5倍以上者，未達2. 5倍，且

未超過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

倍者，每月發給新台幣3,731元。

※應備文件：

全家人之戶籍謄本（3個月以內）、身分證影本、

印章、存摺影本、其他相關文件。

※補助標準：
中 低 收 入

老人生活津貼

※簡易審核標準說明表：

項　目 說　明條 件 限 制

全家收入

動產部分

不動產部分

最低生活費
之2.5倍

全家收入每人每月不得
超過30,970元

(依中央規定調整)

以稅捐單位公告現
值計算(土地及房屋)

存款本金及投資
一口人2 5 0萬元、每增
加一人25萬元

不得超過750萬元

全家係指所有盡扶養義
務人(兒子、媳婦、無工
作能力之孫子)

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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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一、

二、

三、

四、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

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顧服務補

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

失能程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或

委託之評估單位(人員)作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量表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際由家人照顧。

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請領人與被照顧者老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被照顧老人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

※補助標準：

請 領該被照顧老人之特別照顧津貼每月新台幣

5,000元。

※ 備 註 ：

申請人與老人同為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

員或其出嫁之女兒，年滿16歲，未滿65歲，無社

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

事，且與老人設籍同一鄉(鎮、市)，並實際居住

負責照顧者。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就養承辦人

037-320317

羅惠芳

榮 民 全 部

供 給 制

安 置 就 養

※申請資格：

一、

二、

三、

四、

五、

領有榮民證。

年滿六十一足歲。

未滿六十一足歲，身心障礙經鑑定符合身心

障礙就養基準。

無固定職業。

無支領政務、公、教、警、公營事業月退休

(職)金或軍職退休俸、生活補助費、在臺支

領大陸半俸。

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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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九、

十、

申請人或配偶無經營事業或開設商號聘有員

工。

申請人與配偶年度總收入平均每人未超過當

年直轄市、臺灣省與福建省中低收入戶家庭

總 收 入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限 額 之 平 均 數 額

(1 9 , 9 0 0元)，且子女成年具謀生能力。

申請人全家人口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

每人未超過當年直轄市、臺灣省與福建省中

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限額之平

均數額(1 9 , 9 0 0元)。

申請人及其配偶所有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

現值依稅捐機關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列現值

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

但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公共設

施保留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其

他因公用或公益目的提供政府機關或公法人

無償使用，致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收益之土地

，不列入計算。

未經政府轉介至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公費收

容。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就養承辦人

037-320317

羅惠芳

榮 民 全 部

供 給 制

安 置 就 養

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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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一、

二、

三、

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

中低收入戶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非

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且最近三

個月所生補助項目之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

非屬前二款，患嚴重傷、病，家庭總收入平

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一點

五倍，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

所能負擔者，且最近三個月所生補助項目之

醫療費用累計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補助標準：

一、

二、

三、

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補助百分之八十。

非屬前二款補助百分之七十。

※補助項目：

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

負擔醫療費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

。不含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整容、

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特別護士、指定藥

品材料費、掛號費、疾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行

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紮，及住院期間之看護費、

指定病房費。

※應備文件：

檢附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

據正本，及醫師診斷確有醫療必要之證明文件，

於出院或就醫後三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公所辦理。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醫 療 補 助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332053

王小姐

保健、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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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本基準申請表。

保險費自付額繳費證明影本(保費如係經由金融

機構轉帳支付者，應檢附中央健康保險局開具

之繳費證明；如在機構團體投保者，請投保單

位出具繳費證明)。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資格：

補助對象為符合請領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65歲

以上至未滿70歲老人，且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

※ 備 註 ：

補助費用每人每月補助最高額度以不超過參加全民

健康保險第6類地區人口繳納保險費之自付額為限。

中低收入老人

未滿七十歲者

補 助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申請資格：

為年滿65歲本縣列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

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

費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且自行負擔

全額最近三個月內累計過新台幣五萬元整以上者。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

領款收據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正

本及醫師診斷確有醫療必要之證明文件。

※備註：　　

每年補助最高以新台幣五萬元為限。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部 分 負 擔

費用或保險

給付未涵蓋

之醫療費用

補 助 基 準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補助對象：

一、

二、

凡設籍本縣年滿65歲以上，經審查符合本縣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含公私立老人養護機構

及社區安養型之老人)因病住院治療經證明需專人

看護者(惟慢性病療養者除外)。

所稱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係依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規定辦理。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重 病

住 院 看 護

費 用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保健、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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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申請表。

戶口名簿影本。

中低收入老人證明。

診斷證明書正本【應註明入、出院日期及「住院

期間須專人看護」字樣】。

看護費收據正本、看護員身分證影本（如非本國

籍之看護員，須附居留證影本及工作證影本）及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影本各1份。

※補助標準：

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750元整(未達750元則按實

補助)，全年度最高補助新台幣9萬元。

※申請程序：

符合補助對象者應於住院日起3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下列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

所提出申請：

一、

二、

三、

四、

五、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費或養護費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

※申請條件：

一、

二、

三、

四、

申請書。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福利身份別證明文件。

印章。

※申請應備文件：

設籍本縣年滿65歲，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假牙，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補 助

裝 置 假 牙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重 病

住 院 看 護

費 用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保健、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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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低 收 入

老 人 補 助

裝 置 假 牙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4

傅先生

※補助裝置假牙作業流程：

1.申請人至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

※補助對象：

年滿65歲，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1.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2.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4.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5.經縣府補助身障托育養護費達50％以上

不符補助駁回

2.鄉(鎮、市)公所出具福利身分證明表及

代為書寫申請表暨說明假牙裝置流程

3.申請人持福利身分證明表及申請表

至 特 約 牙 醫 院 所 擬 診 治 計 畫

6.縣 府 社 會 處 函 復 申 請 人 審 核 結 果

(副知特約牙醫院所、牙醫師公會、鄉(鎮、市)公所)

8.特 約 牙 醫 院 所 完 成 假 牙 裝 置 後

函 送 本 縣 牙 醫 師 公 會 術 後 審 核

4.特約牙醫院所將診治計畫送本縣牙醫師公會審核

5.本縣牙醫師公會將審核結果送縣府社會處

7.申 請 人 開 始 診 療 製 作 假 牙

9.審核通過由特約牙醫院所向縣府請款

保健、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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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竹南鎮

竹南鎮

竹南鎮

竹南鎮

頭份市

頭份市

頭份市

頭份市

南庄鄉

通霄鎮

通霄鎮

苗栗市

苗栗市

苗栗市

苗栗市

苗栗市

苗栗市

苗栗市

三義鄉

卓蘭鎮

頭屋鄉

吳 牙 醫 診 所

讚威牙醫診所

牙德安牙醫診所

全美牙醫診所

葉永正牙醫診所

光村牙醫診所

羅培輝牙醫診所

哈佛牙醫診所

南庄牙醫診所

德盛牙醫診所

健源牙醫診所

洪 牙 醫 診 所

張世澤牙醫診所

天祥牙醫診所

弘太牙醫診所

大千牙醫診所

宏福牙醫診所

田 牙 醫 診 所

聖恩牙醫診所

獻章牙醫診所

吳國禎

李容瑱

李德顯

劉　南

葉永正

陳哲誠

羅培輝

詹景勛

劉曜彰

許為群

黃翰玟

洪信佳

郭佳維

張世澤

鍾永禎

張尹謙

徐千泰

劉煜明

田江賢

馬慕坤

陳德文

466927

467085

479292

469098

675067

602759

676749

690080

825980

758555

755225

354642

261921

353566

320171

320501

357127

352798

879337

04-25897628

255539

竹南鎮博愛街79號

竹南鎮民權街61號

竹南鎮延平路106號

竹南鎮博愛街44號

頭份市自強路33號

頭份市中正三路179號

頭份市建國路二段75號

頭份市東民路165號

南庄鄉獅山村3鄰田美71號

通霄鎮和平路54號

通霄鎮中正路95號

苗栗市中正路427號

苗栗市為公路748號

苗栗市中正路667號

苗栗市中正路561號

苗栗市中山路403號

苗栗市大同路119號1樓

苗栗市縣府路120號2F

三義鄉中正路117號1樓

卓蘭鎮中山路55號

頭屋鄉中山街14號

苗 栗 醫 院
附 設 牙 科

苗栗縣政府辦理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合約牙科醫療診(院)所名單

序號 區　域 診 所 名 稱 負責醫生 電　　話 地　　　　　址

(合約期間 1 0 7 年至 1 0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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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榮民證正反面影本。

當年度有效之收

據或發票，收據

上蓋牙醫診所大

小章，背面貼足

千分之四印花。

診斷證明書。

1.

2.

驗光單。

榮民證正反面影本。

1.

2.

榮民證或義士證

正、反面影本。 

健 保 合 約 醫 療

院 所 診 斷 證 明

書正本(除外項

目，請見備註)

， 並 於 診 斷 證

明 書 敘 明 申 請

輔具項目。

1.

2.

榮民可選擇自行

覓醫或至榮民醫

院鑲牙。

若鑲牙榮民眾多

，無法於當年預

算辦理時，則移

至次年度續辦。

1.
2.

滿二年得申請乙付。
苗栗合約廠商服
務據點：
名視眼鏡公司
苗栗市中正路952號
電話037-350083

1.

2.

3.

手杖得由受理申請

單位開具之評估紀

錄表替代診斷書，

評估紀錄表格式如

附錄二。

盲杖、四腳手杖、

拐杖、摺疊式助行

器、一般型輪椅、

不銹鋼洗澡、便盆

兩用椅輔具得檢附

效期限內之身心障

礙證明正本申請(詳

細內容請參考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辦理退除役官

兵身心障礙重建及

醫療輔助器具費用

補助作業要點)。

每人每年依實際需

要，最多以申請二

項為原則。

榮 民 配 鏡

、 助 聽 器

及醫療輔具

國軍退除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苗 栗 縣

榮民服務處

榮民服務處

賴玉宇

037-320317

申 請
項 目 資 格 檢　附　文　件 備　　註

鑲
牙
補
助

就
養
榮
民

老
花
眼
鏡

榮
民
本
人

醫
療
輔
具
︵
項
目
如
附
錄
一
︶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身
障
或
身
體
孱
弱
人
員

保健、醫療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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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榮民證或義士證

正、反面影本。

健保合約醫療院

所診斷證明書正

本或效期內之聽

障身心障礙證明

正本。

聽力圖(表)。

1.

2.

3.

4.

雙耳聽力損失在

45dB至110dB之間

得補助二只，每三

年申請一次。

申請現金補助者，

補助金額依本會當

年度採購金額為限

，榮民自行購買助

聽哭後，檢附當年

度二或三聯式之發

票正本(須具買受

人姓名、品項須為

助聽器)及應備文

件申請。

聽力圖(表)主轍在

依個人聽損程度調

整數位助聽器，申

請時需檢附醫療院

所開具日起三個月

內聽力圖(表)。如

因疾病因素，無法

執行聽力測驗；得

以醫院開立之聽性

腦 幹 反 應 檢 查

ABR(click)及tone 

burst(500、1000

、2000頻率閾值)

或ABR(click)及

ASSR(Auditory 

S t e a d y - S t a t e 

Response穩定狀態

聽性誘發反應)替

代聽力圖。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驗畢歸還。由受理

單位影印乙份並註

明與正本相符留存

。

榮 民 配 鏡

、 助 聽 器

及醫療輔具

榮民服務處、

榮譽國民之家

榮民服務處

賴玉宇

037-320317

申請

項目

辦理

方式
檢 附 文 件資格

間隔

年限
備  註

助
聽
器

實
物
給
付
或
現
金
補
助
︵
補
助
金
額
依
當
年
度
採
購
金
額
︶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聽
障
人
員
︵
聽
障
經
醫
師
鑑
定
證
明
聽
力
損
失
在
45
dB
以
上
，
110
dB
以
下
者
︶

三
年

保健、醫療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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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驗光單正本(具

申請人姓名)。

申請後由本會合約

廠商配發。
眼
鏡

實
物
給
付

二
年

衰
退
至
一
百
度
以
上
人
員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視
力

榮 民 配 鏡

、 助 聽 器

及醫療輔具

榮民服務處、

榮譽國民之家

榮民服務處

賴玉宇

037-320317

1.

2.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健 保 合 約 醫 療

院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效 期

內 之 身 心 障 礙

證明正本。

1.

2.

身心障礙證明正

本驗畢歸還。由

受理單位影印乙

份並註明與正本

相符留存。

本會「醫療輔具

暨鑲牙申請作業

」系統有申配義

眼紀錄者，得免

附診斷證明書或

身心障礙證明。

義
眼

實
物
給
付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視
障
人
員

二
年

1.

2.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健 保 合 約 醫 療

院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效 期

內 之 身 心 障 礙

證明正本(除外

項 目 ， 請 見 備

註)，並於診斷

證 明 書 敘 明 申

請輔具項目。

1.

2.

手杖得由受理申請

單位開具之評估紀

錄表替代診斷書，

評估紀錄表格式如

附錄二。

盲杖、四腳手杖、

拐杖、摺疊式助行

器、一般型輪椅、

洗澡、便盆兩用椅

輔具得檢附效期限

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正本申請(詳附錄

一備註)。

其
他
醫
療
輔
具
︵
項
目
如
附
錄
一
︶

實
物
給
付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身
障
或
身
體
孱
弱
人
員

依
器
具
使
用
年
限

申請

項目

辦理

方式
檢 附 文 件

間隔

年限
備  註資格

保健、醫療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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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民 配 鏡

、 助 聽 器

及醫療輔具

榮民服務處、

榮譽國民之家

榮民服務處

賴玉宇

037-320317

1.

2.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健 保 合 約 醫 療

院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效 期

內 之 身 心 障 礙

證明正本(除外

項 目 ， 請 見 備

註)，並於診斷

證 明 書 敘 明 申

請輔具項目。

3.

4.

5.

6.

7.

義肢類需具肢障

身心障礙證明(檢

附正本驗證)，應

先依全民健康保

險相關規定申請

給付，並達附錄

一之最低使用年

限後，因需要而

重新製作者始得

申請。得依實際

需要申請雙側義

肢。

鋁合金高背特製

輪椅、不鏽鋼高

背特製輪椅應符

合申請條件之一(

詳附錄一第十三

項、十五項備註)

始得申請。

榮民醫療體系得以

醫療輔具處方單(

正本)替代診斷書

，格式如附錄三。

每人每年依實際

需要，最多以申

請二項為原則。

專案申請特製輪

椅者，需檢附由

復健科或骨科或

神經科或身障醫

療相關科別醫師

開立之診斷書(診

斷書內需敘明申

請特製輪椅；申

請人居住縣市，

如無健保特約醫事

機構之上開四項科

其
他
醫
療
輔
具
︵
項
目
如
附
錄
一
︶

實
物
給
付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身
障
或
身
體
孱
弱
人
員

依
器
具
使
用
年
限

申請

項目

辦理

方式
檢 附 文 件

間隔

年限
備  註資格

保健、醫療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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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別醫師，得檢附

當地公立醫院或

衛生所醫師出具

診斷書。健保特

約醫事機構服務

項目、診療科別

以中尺健保署公

告健保特約醫事

機構查詢資料為

原則)，並附特製

輪椅評估表(格式

如附錄四)。

身心障礙證明正

本驗畢歸還。由

受理單位影印乙

份並註明與正本

相符留存。

一、

二、

三、

榮民臨櫃申辦醫療輔具，如未攜帶榮民證 (義士證 )，得以有效身分證件提

供受理單位於退除役官兵及眷屬資料查詢作業系統查驗，審核無誤後，由受

理單位列印榮民資料交予榮民簽名。若非榮民本人臨櫃遞送申請資料、或由

榮服處暨社區服務人員協助申請，由受理單位登錄送件人 (或代理申請人 )

相關資料備查。

由各榮服處、榮家進行輔具申請之管控、查核，並依規定辦理結報(提供現

金補助部分)。

因情形特殊，經專案報請本會核准者，得不受申請年限之限制。惟附表內所

列各項目輔具 (助聽器、眼鏡、義眼、其他醫療輔具等四項 )以一年申請一

次為限。

因情形特殊，經專案報請本會核准者，得不受申請年限之限制。惟附表內所

列各項目輔具 (助聽器、眼鏡、義眼、其他醫療輔具等四項 )以一年申請一

次為限。

申請人應備之西醫健保合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聽力圖及驗光單，須符合

自開具之日起三個月內之期限。

※ 註 記 ：

申請

項目

辦理

方式
檢 附 文 件

間隔

年限
備  註資格

榮 民 配 鏡

、 助 聽 器

及醫療輔具

榮民服務處、

榮譽國民之家

榮民服務處

賴玉宇

037-320317

1.

2.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正 、 反 面 影

本。

健 保 合 約 醫 療

院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正 本 或 效 期

內 之 身 心 障 礙

證明正本(除外

項 目 ， 請 見 備

註)，並於診斷

證 明 書 敘 明 申

請輔具項目。

其
他
醫
療
輔
具
︵
項
目
如
附
錄
一
︶

實
物
給
付

領
有
榮
民
證
或
義
士
證
之
身
障
或
身
體
孱
弱
人
員

依
器
具
使
用
年
限

保健、醫療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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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配置：

肩高點至下巴

頸圈(MIAMI)測量示意圖 頸周長　　　 吋

肩高點至下巴　　 　吋

量測單位：　　　　　　

量測人員職稱及姓名：　　　　　　

量測日期：　　　年　　　月　　　日

1 .

3 .

5 .

6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診斷：　　　　　　　　　　　　　　　　　　　　　　　　　　　　　　　　　　　　

寄送地址：　　　　　　　　　　　　　　　　　　　　　　　　　　　　　　　　　　

2.

4.

性別：□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一般輔具量測表(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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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年滿6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經本府評估有

裝設需求者。

年滿65歲以上，罹患慢性病、突發性疾病之高危

險群。需經地區醫院以上醫師開具診斷書，證明

患有心血管疾病、關節炎、高血壓、糖尿病、帕

金森氏症、肝炎、氣喘…等疾病。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評估為80分以下

之失能老人。

設籍本縣或居住本縣之列冊獨居老人，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獨 居 老 人

「緊急救援

服務系統」

※申請條件：

每人每月補助系統服務費新台幣1,500元，撥款受

託承辦單位。

※備註：

一、

二、

三、

請檢附下列資料向戶籍或住所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

申請，由公所完成初審通過後，報縣府核定補助。

ADL評估於當事人提出申請後，由受委託單位派合

格醫護人員至獨居長者家中，完成失能評估，回報

縣政府做安裝資格審查。

本系統採申請制，各鄉市公所應隨時受理民眾申請

，經審查符合安裝資格後，由本府派員到府辦理安

裝手續。

※申請程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4小時全年無休緊急救援通報服務。

居家服務及電話問候。

醫療諮詢服務。

心理衛生支持。

社工訪視及社會資源協調。

營養衛教諮詢。

※服務項目：

(一)

(二)

(三)

(四)

申請書1份。

申請人戶籍資料。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醫院診斷書、印章、身

分證影本。

若申請人跟獨居長者非同1人，請附戶籍資料

或關係證明。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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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鄉 鎮

市 公 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2

劉小姐

各 鄉 鎮 市

公 所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一、

二、

三、

四、

獨自居住。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65歲以上夫妻同住。

經本府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一、

二、

三、

藉由志工、村里幹事之關懷服務使獨居老人

心靈獲得慰藉，生活得到關懷，減低長者之

孤寂感。

透過家訪、電訪等接觸，確認獨居長者生活

狀況，即時發掘老人之問題及需求，適時連

結妥適之資源。

透過參與據點辦理之各項活動，增進長者參

與社區活動之機會，促進其身心健康。

年滿65歲居住本縣，無直系血親卑親屬或直系血親

卑親屬未居住於本縣，且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一、

二、

外住單身就養(含有眷獨居)特(較)需照顧榮民。

65歲以上外住單身就養榮民(含有眷獨居)，且具潛

存高危險因子者。

※申請資格：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2

劉小姐

農曆春節關

懷慰訪活動

針對家庭境遇特殊之獨居老人致贈春節慰訪品(如

年菜)，並針對個別需求提供精神支持，讓其於特

殊節慶期間，情緒能維持適度之穩定。

※服務內容：

由公所提供農曆春節期間無親人照料之獨居老人

名冊進行慰訪。

※服務對象：

國軍退除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苗 栗 縣

榮民服務處

榮民服務處

037-320317

就 養 榮 民

申裝遠距居

家照顧系統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獨居老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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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上 通 報

社會處

保護服務科

鄭小姐

037-321290

老 人 保 護

一、

二、

年滿6 5歲以上之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

契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遺

棄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

危難者。

年滿6 5歲以上之老人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

、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

※服務對象：

進行追蹤關懷、協助就醫、轉介／提供照護資源

、庇護安置、召開家屬協調會、協尋家屬、法律

服務、經濟扶助、心理輔導及諮商、協助聲請監

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

※服務內容：

苗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社會處〝關懷e起來〞線

上通報。

※通報方式：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老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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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一、

二、

三、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

超過最低生活費低收入戶1 2 , 3 8 8元 /中收入

戶18,582元。

全 戶 之 動 產 不 得 超 過 低 收 入 戶 ( 每 人 每 年

75,000元)/中收入戶(每人每年112,500元)

全家之土地、房屋價值不得超過低收入戶350

萬元/中收入戶525萬元。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及原始戶籍謄

本。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個人各類所得清單。

社會救助調查表及檢核表。

一年內之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

其他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高中

以上在學學生證明、公教榮民身分證明、重

大傷病者三個月以上休養之診斷證明書、懷

胎或生產之婦女診斷證明書、不動產收益證

明、領取失業給付證明、受監護宣告者證明

文件、在監服刑證明、失蹤證明、申報撫養

納稅義務人之戶籍謄本及所得、財產資料、

離婚協議書或法院判決、調解文件等)

※補助標準：

一、

二、

三、

四、

一款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新台幣10,618元。

二款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新台幣6,115元。

二、三款低收入戶，戶內1 5歲以下兒童，每

人每月新台幣2,695元。

二、三款低收入戶，戶內高中職以上在學學

生，每人每月新台幣6,115元。

低 收 入 戶

/中低收入戶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322150

諮詢專線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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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一、

二、

三、

本縣列冊之低收入戶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縣民，

無人扶養且無謀生能力者。

罹患長期慢性病或身體殘障、癱瘓、行動不便，

致生活無法自理之低收入戶老人。

收容限制：無國民身分證者、患有法定傳染病（

如肺結核、梅毒、愛滋病檢查等）者、患有精神

病、癲癇者。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申請書。

低收入證明。

戶籍資料。

※補助標準：

一、

二、

養護老人部分：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18,000元（

含給養費、營養費、醫療照顧費、服務費等各項

經費）。

安養老人部分：每人每月補助1萬元，其中機構應

提供百分之15之補助費作為安養老人之零用金。

※申請程序：

於申請書上註明所擇定安養（護）機構（限本府簽約

機構）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四、

五、

健康體檢表。

醫院診斷書。
低 收 入 戶

老 人 收 容

安 置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368082

羅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559669

彭小姐

低收入戶傷

病住院看護

費 用 補 助 一、

二、

三、

全戶戶籍資料。

低收入戶證明。

醫院診斷書正本註明『須請專人照顧』，如

有入住隔離病房、加護病房者並註明入住期

間。

※應備文件：

當年度核列之低收入戶，罹患嚴重傷病住院治療

，經證明須僱請專人看護且須有僱請之事實。但

隔離病房、加護病房、慢性病療養及醫院呼吸治

療中心之醫療看護費用不予補助。

※申請資格：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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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

於困境。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

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

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

活陷於困境。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

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

活限於困境。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本

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服務對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本縣急難救助申請書。

診斷書、醫療費收據。

死亡證明書。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領款收據(需簽章)。

其他證明文件。

※應備文件：

急難救助之申請，同一事故不得重複申請。

※應備文件：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559668

林小姐

急 難 救 助

每人每日補助一千五百元，每年最高補助以十八

萬元為限。

※補助標準：

四、

五、

六、

七、

醫院之主治醫師、護理人員或社工員出具之

僱請專人看護證明文件。

支付看護費用收據正本。

照顧服務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其結業證

書或證照影本並簽註與正本相符。

具領人收據。如申請人因故無法親自申請或

具領者，應另檢附委託書、代墊證明及代墊

人之身分證明影本。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

社工科

037-559669

彭小姐

低收入戶傷

病住院看護

費 用 補 助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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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2

劉小姐

鑽 石 婚 慶

一、

二、

三、

結婚年滿60年，致贈鑽石婚夫妻禮金。

夫妻雙方於當年度3月31日前設籍本縣並有居住之

事實，現仍設籍且居住於本縣者。

並需備齊資格文件，由鄉(鎮市)公所報送至縣政府

，逾期未送或資料不全者，喪失年度活動資格。

由 本 府 向

戶政單位調

查無需申請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重 陽

敬 老 活 動
本縣年滿80歲以上長者致贈重陽禮品。

由戶政系統

資 料 產 出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0

曾小姐

百 歲 人 瑞

慰 訪 活 動

凡年滿百歲，於重陽節前夕，辦理百歲人瑞慰訪活動致

贈敬老禮金及敬老狀。

一、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必備）

其他足以証明結婚年滿60年之文件：戶口名簿影本

無結婚註記時，需加附如結婚證書影本、長子（女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註明結婚登記之原始戶口名

簿影本等。

※資格條件：

※應備文件：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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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敬老、尊老



社 會 處

老人福利科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33076

徐先生

福 利 機 構

機 構 名 稱 備註地　　　址 電　話

1
公設民營苗栗縣

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
（戊山園）

330022

2 公設民營苗栗縣
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

苑裡鎮石鎮里5鄰石鎮

34-5號
743433

7
苗栗縣私立美麗家園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480588

3 財團法人苗栗縣
海青老人養護中心 通霄鎮坪頂里15鄰142-5號 783409

5 苗栗縣私立
清暉老人養護中心

南庄鄉員林村15鄰屯營

63-1號
831588

6 苗栗縣私立
聖亞社區養護中心

頭份市蟠桃里6鄰大勇街

66號
691624

4 苗栗縣私立
頭份老人養護中心 596376

頭份市蟠桃里6鄰建國路

2段271號

竹南鎮營盤里14鄰環市路

3段69號地上1樓至6樓

8
苗栗縣私立大安居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268618

轉51

苗栗市上苗里14鄰建民街

60號5樓

9
苗栗縣私立聖庭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685608
頭份市上興里6鄰吉祥路

262號

10
苗栗縣私立誠意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633220
頭份市後庄里7鄰中央路

921號

11
苗栗縣私立慈愛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590151
頭份市民生里11鄰銀河南

路195巷2號

12
苗栗縣私立杏安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長照型） 

478282
竹南鎮崎頂里3鄰天祥街

2段327號

13
苗栗縣私立邦群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596376
頭份市蟠桃里6鄰大勇街

61號2樓

14
苗栗縣私立振群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596376
頭份市蟠桃里6鄰大勇街

61號3樓

15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桃園仁愛之家附設
苗栗養護中心

325720苗栗市新東街115巷2號
衛 福
部主管

16
苗栗縣私立嘉源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367800苗栗市華民路49號

苗栗市南勢里8鄰新勝7-1號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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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年 金

被 保 險 人

所 得 未 達

一 定 標 準

補 助 辦 法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周小姐

037-559973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申請資格：

◎全家人口包含：

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之其他直系血親

、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

四、

填寫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申請表(

應簽名或核章確認資料屬實)。

國民身分證影本(須帶正本供查驗)；申請人為在

監收容人者，得以在監執行證明代替之。

委託他人申請者，申請人及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影

本(須帶正本供查驗)。

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全家人口之戶

口名簿（須含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

※ 備 註 ：

一、

二、

三、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

年度最低生活費1.5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倍者，其保險費自付30%，政

府補助7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

度最低生活費1.5倍，未達2倍，且未超過台灣地

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者，其保險費自

付45%，政府補助55%。

家庭總收入係準用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1至第5條之

3規定辦理。

包含全家人口之：

※受理單位：

設籍本縣，年滿25歲至未滿65歲國民。

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

(一)

(二)

(三)

工作收入。

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其他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認定】。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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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保 險 人 身 份

一　般　民　眾

政府補助額/
月(比率)

被保險人自付額/
月(比率)

低　收　入　戶

所得未達

一定標準

身心障礙

手冊

(證明)

未 達 當 年 度
最低生活費1.5倍

未 達 當 年 度
最低生活費2倍

重度、極重度 1,554元(100%)

6 2 2元(4 0 % )

1,554元(100%)

1,088元(70%)

8 5 5元(5 5 % )

1,088元(70%)

8 5 5元(5 5 % )

　 中 　 度 　

　 輕 　 度 　

0 元

93 2元(6 0 % )

0 元

46 6元(3 0 % )

6 9 9元(4 5 % )

4 6 6元(3 0 % )

6 9 9元(4 5 % )

※自106年1月1日起適用:月投保金額18,282元、

　費率8.5%。

國 民 年 金

被 保 險 人

所 得 未 達

一 定 標 準

補 助 辦 法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周小姐

037-559973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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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65歲以上老人；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55-64歲原住民；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經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評估，

符合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

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含 )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

　 ( 一 ) 　

電 話 申 請

　 ( 二 ) 　

親洽苗栗照管

中 心 或 頭 份

照管中心申請

　 ( 三 ) 　

至鄉鎮市公所

或衛生所申請

　 ( 四 ) 　

網路線上申請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苗栗照管中心

電話：

037-559316

傳真：

037-559484

頭份照管中心

電話：

037-684074

傳真：

037-683481

長 期 照 顧

諮 詢 專 線

1966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線上申請網址

http://www

.miaoli.gov

.tw/long-

c a r e / o n -

l i n e . p h p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服務對象：

一、

二、

三、

四、

長照服務額度分為個人長照服務額度(以下簡

稱「個人額度」)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喘息服務額度(以下簡稱「喘息服務額度」)

，兩者不得流用。「個人額度」下再分3類額

度，且彼此不互相流用：

本基準不適用於長照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

者。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

照顧津貼之長照需要者，僅給付「照顧及專

業服務額度」之百分之三十，並限用於專業

服務照顧組合。

長照需要者使用各類服務，除照顧組合表中

註明免部分負擔之組合外，應依照下列身分

別自行負擔長照服務費(以下簡稱部分負擔)

，各類服務之負擔比率依據「長照需要等級

服務額度及部分負擔比率」額度」(附件)辦

理。

※補助原則：

(一)

(二)

(三)

照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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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超過核定之長照服務額度者。

單項輔具租賃價格或購置價格超過照顧

組合表所訂之價格上限部分。

於本基準第三節照顧組合表載明服務內

容及服務主體除了長照需要者以外，尚

包括他人(主要為家人)且非為另一長照

需要者，則其須自行負擔依照顧組合表

規定比率之費用。

未載明於照顧組合表中之服務。

五、

六、

長照需要者及其家屬使用下列長照服務，除

了依前點規定之部分負擔外，下列情形之費

用亦須自行負擔：

服務內容及詳細各類服務給付及支付標準依

據衛生福利部公告「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

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辦理。

　 ( 一 ) 　

電 話 申 請

　 ( 二 ) 　

親洽苗栗照管

中 心 或 頭 份

照管中心申請

　 ( 三 ) 　

至鄉鎮市公所

或衛生所申請

　 ( 四 ) 　

網路線上申請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苗栗照管中心

電話：

037-559316

傳真：

037-559484

頭份照管中心

電話：

037-684074

傳真：

037-683481

長 期 照 顧

諮 詢 專 線

1966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線上申請網址

http://www

.miaoli.gov

.tw/long-

c a r e / o n -

l i n e . p h p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一、

二、

三、

四、

居家照顧服務：

僅提供服務對象個人服務，不包含其他家人

之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

提供白天時的照護，提供餐點、簡易復健及

文康活動，也使老年人在白天有與其他人接

觸的機會，讓子女可以安心的工作，下班時

再接送老人家回家休息。

家庭托顧服務：

提供長照服務對象於往返家庭托顧服務人員

住所，接受身體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專業服務：

含復能照護、社區適應、營養照護、盡職與

吞嚥照護、困擾行為照護、臥床或長期活動

受限照護、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居家護理訪視等照顧組合。

※個人額度之照顧及專業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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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本 縣 長 照 需 要 第 4 級 ( 含 ) 以 上 失 能 者 交 通

接送服務，並限定使用於照顧計畫中之就醫(含

洗腎)或復健，其提供形式或交通工具依各縣市

政 府 規 定 辦 理 。 1 0 7 年 補 助 標 準 將 依 照 「 長 期

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

基準」。

※交通接送服務：

輔 具購買補助採事前申請制，申請人應先向本

中 心提出長期照顧服務申請，經本中心照顧管

理 專員訪視收案評估需求，符合申請者應於治

療 師開立評估報告後三個月內購置並檢附相關

資 料申請補助。長照需要者同時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手冊 )者得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

法 申請補助，但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

限 之相同項目不得重複申請。輔具服務及居家

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長照低收入戶額度為

三 年 4 0 , 0 0 0 元 ， 長 照 中 低 收 入 戶 為 三 年

3 6 , 0 0 0元，一般戶為2 8 , 0 0 0元。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一、

二、

居家喘息：

係指照顧服務員至失能者家中，提供照顧者

短期間的休息機會，以減輕照顧者壓力為目

的。

機構喘息：

係指提供失能者入住合約照護機構中，提供

照顧者短期間的休息機會，以減輕照顧者壓

力為目的。

※喘息服務：

　 ( 一 ) 　

電 話 申 請

　 ( 二 ) 　

親洽苗栗照管

中 心 或 頭 份

照管中心申請

　 ( 三 ) 　

至鄉鎮市公所

或衛生所申請

　 ( 四 ) 　

網路線上申請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苗栗照管中心

電話：

037-559316

傳真：

037-559484

頭份照管中心

電話：

037-684074

傳真：

037-683481

長 期 照 顧

諮 詢 專 線

1966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線上申請網址

http://www

.miaoli.gov

.tw/long-

c a r e / o n -

l i n e . p h p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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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且實際居住本縣 6 5歲以上之獨居老人，經

本中心照顧管理專員評估符合第2級(含)以上失

能 者，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聘僱外籍看

護 工或幫傭者、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

貼 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符合上述資格並有

實 際送餐需求者，由本中心補助送餐單位提供

週一至週五中午送餐到宅服務。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經 本中心照顧管理專員訪視評估日常生活活動

功 能無法自理，且家庭支持功能薄弱，確實有

進住機構照顧之1 . 5倍中低收入戶「重度」失能

者 ，安排入住至完成合法立案且與苗栗縣政府

長 期照護管理中心合約之安養、長期照顧機構

或 護理之家等機構，接受全天候之生活照顧。

若 符合領取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 - 1 . 5

倍 資格且獨居或無家屬，生活無法自理之「中

度 」失能者，且家庭支持功能薄弱，由本中心

照 顧管理專員評估確有進住機構之必要者，以

專案核定補助。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喘息服務補助支付標準：

※備註：107年1月開始調整。

失
能
程
度

額給
　付
　喘
度息 補助

2,310
元/日

長照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

長照中低收入戶
補助95%

長照一般戶
補助84%

自付 補助 自付 補助 自付

第2~6級

第7~8級

32,340元

48,510元

0
元/日

2,195
元/日

115
元/日

1,941
元/日

369
元/日

　 ( 一 ) 　

電 話 申 請

　 ( 二 ) 　

親洽苗栗照管

中 心 或 頭 份

照管中心申請

　 ( 三 ) 　

至鄉鎮市公所

或衛生所申請

　 ( 四 ) 　

網路線上申請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苗栗照管中心

電話：

037-559316

傳真：

037-559484

頭份照管中心

電話：

037-684074

傳真：

037-683481

長 期 照 顧

諮 詢 專 線

1966

苗栗縣政府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線上申請網址

http://www

.miaoli.gov

.tw/long-

c a r e / o n -

l i n e . p h p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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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照 需 要 等 級

給 付 額 度 ︵ 元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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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擔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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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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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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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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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度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戶

一 般 戶

給 付 額 度 ︵ 元 ︶

部
分

負
擔

比
率

(
％

)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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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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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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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收 入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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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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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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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自殺防治通報單」
自 殺

防 治 通 報

苗栗縣政府

毒品防制及

心理衛生中心

037-721565

苗栗縣政府

毒品防制及

心理衛生中心

心 理

諮 商 服 務

苗栗縣政府

毒品防制及

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721565

傳真：721553

苗栗縣政府

毒品防制及

心理衛生中心

※服務對象：

有心理困擾需要協助者。

※服務內容：

提供每人8次免費心理諮商服務(採預約制)。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心理衛生暨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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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5年09月25日

實施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通報單位：　　　　　　　　　　 通報人姓名：　　　　　　　　　 

通報人電話：　　　　　　　　　 修改人員：　　　　　　　　　　

＊自殺類別：□自殺死亡　□自殺未遂　□自殺意念(需進行第27項「簡式健康量表」評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個案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男　□女

年齡：　　　　(出生：　　　　年　　　　月　　　　日)

＊電話：(日)　　　　　　　　　/(夜)　　　　　　　　 

手機：　　　　　　　　　　　　　　　　　　　　　　　

＊自殺日期：20　　  年 　　　月 　　　日(自殺意念者非必填)

＊通報日期：20　　  年 　　　月　 　　日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不詳

＊最高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 □碩士　□博士 □不詳 □未接受教育 

＊職業：□專業人員(持有證照者：醫事人員、律師、會計師等)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服務及售貨工作人員

　　　　□事務支援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軍人　　□學生（校名：　　　　　　）　□家管

　　　　□退休　　　□失業　　　　□無業　　□其他：　　　　　　　　　　　□不詳

特殊身分別註記：□精神病人　　　□藥癮者　　　　□酒癮者　　□家暴被害人　□家暴加害人

　　　　　　　　□性侵害被害人　□性侵害加害人　□其他：

戶籍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居住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與人同住：□是　□否　□不詳

聯絡人(1)姓名：　　　　　　　 關係：　　　　　 電話：　　　　　　　　/　　　　　　　　

聯絡人(2)姓名：　　　　　　　 關係：　　　　　 電話：　　　　　　　　/　　　　　　　　

＊為必填欄位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自殺防治通報
若採紙本通報請傳真至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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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自殺地點(自殺意念者非必填)：□自宅　□租屋處　□大樓（非自宅）　□汽車　□旅館

　　　　　　　　　　　　　　　□公園　□馬路　　□鐵路　□捷運　　□山區　□河(海)

　　　　　　　　　　　　　　　□其他地點：　　　　　　　　　　

＊行為發生時是否有飲酒(自殺意念者非必填)：□是　□否　□不詳

＊自殺方式：(複選，最多三種，自殺意念者非必填)：

□安眠藥鎮靜劑

□自焚

□一般農藥(如：農用殺蟲劑

　、除草劑、生長劑等)  

□巴拉刈農藥

□割腕

□悶死及窒息(如塑膠袋套頭)

□家用瓦斯

□撞擊(如：撞牆、撞車等)

□高處跳下

□以鎗砲、氣槍及爆炸物

□除安眠藥鎮靜劑之外藥物

□一般病媒殺蟲劑(如：蟑螂、螞蟻

　、老鼠藥等)

□其他部位之切穿工具

□燒炭

□氦氣

□溺水(淹死);跳水

□除了上列方式之外之自殺方式：　　　　　　　　

□服用或施打毒品過量

□化學物品(如：漂白水

　清潔劑、鹽酸等)

□上吊、自縊

□汽車廢氣

□臥、跳軌(含鐵路、捷運等)

□其他氣體及蒸汽

21. ＊自殺原因：(複選，最多三種)

情 感 / 人 際 關 係

□夫妻問題

□家庭成員問題

□感情因素(如男女朋友)

□喪親、喪偶

校 園 學 生 問 題

□學校適應問題(如課業壓

　力、體罰、霸凌等)

□生涯規劃因素

精神健康/物質濫用

□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

　或其他精神疾病

□物質濫用(酒、藥、毒品)

迫　害　問　題

□遭受騷擾

□遭受暴力

□遭受詐騙

工 作 / 經 濟

□職場工作壓力

□失業

□債務

其　　　他

□兵役因素

□畏罪自殺、官司問題

□其他：                   

生　理　疾　病

□慢性化的疾病問題

　(如：久病不癒)

□急性化的疾病問題

　(如：初得知患病)

不願說明或無法說明

□個案(家屬)不願說明

□個案因身體狀況無法說明

□不詳

22.

23.

24.

25.

26.

＊有無其他人一起自殺(自殺意念者非必填)：□有，關係：　　　　　　　□無 

＊自殺後身體狀況(自殺意念者非必填)：□穩定 □惡化 □垂危 □死亡 □其他：　　　　　　　　

＊目前是否有在精神科就診或進行心理健康諮詢：□有，疾病診斷：　　　　　　　　 □無 □不詳

＊個案(家屬)是否願意接受衛生局(所)人員訪視、轉介服務：□是　□否，原因：　　　　　　　　

＊處置情形(自殺意念者非必填)：

　□經由　　　　　　(單位/人員)護送前往　　　　　　　　□病情需要，轉往　　　　　　　診治

　□個案辦理自動出院　　　　　□醫師允許出院　　 　　　□留觀檢查　　　　　□其他

　補述：　　　　　　　　　　　　　　　　　　　　　　　　　　　　　　　　　　　　　　　　

＊為必填欄位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自殺防治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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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輕 微 嚴 重
中 等
程 度

非 常
嚴 重

27.

28.

簡式健康量表分數(電話版)：請個案回想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下列問題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度

(自殺未遂者非必填)。

注意事項(含其他相關資訊)：

1.（1）至（5）題之總分：

2.★「有無自殺想法」單項評分：

本題為附加題，若前5題總分小於6分，但本題評分為2分以上時，建議至精神科就診。：

(1)

(2)

(3)

(4)

得分0~5分：身心適應狀況良好。

得分6~9分：輕度情緒困擾，建議找家人或朋友談談，抒發情緒，給予情緒支持。

得分10~14分：中度情緒困擾，建議尋求心理諮商或接受專業諮詢。

得分＞15分：重度情緒困擾，需高關懷，建議轉介精神科治療或接受專業輔導。

請填寫檢測結果：（1）-（5）題總分：　　　分，★自殺想法：　　　分

（1）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2）感覺緊張或不安

（3）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4）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5）覺得比不上別人

 ★ 有自殺的想法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 說 明 ：

＊為必填欄位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自殺防治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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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趟　　次 收　費　標　準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一、

二、

以 持 有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手 冊 ) 之 身 心 障 礙 者

且乘坐輪椅需就醫之民眾為優先。

未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手 冊 ) 者 ， 因 行 動 不

便需使用輪椅者。 (檢附醫生診斷證明或治

療師評估報告)

1.

2.

3.

收費有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共乘者收費優惠50％。

停車費及行駛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依實際支付金額計收

(俟免收通行費配套方案結束後，再行收費)。

低 收 入 戶 者

每 人 每 月

免 費 搭 乘

4次(含縣外1次)

1.

2.

縣內：

依本縣計程車費率1/3計價。

縣外：

依本縣計程車費率1/2計價。

免 費

免 費

一般戶及超出

免 費 趟 次

低 收 入 戶 者

※服務對象：

一、

二、

三、

每日上午7時 3 0分起發頭班車，末班車如併

回程最遲返車時間應在夜間21時抵發車處。

逢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春節期間車輛減

半，並依服務單位車輛及駕駛員調度情形提

供服務。

因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等)宣布停班停課，

則暫停出車。

※服務對象：

※補助標準：

※備註：

委 託 台 灣

租車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

預 約 專 線

037-374785

037-374885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366992

(申訴專線)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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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請乘客於預約用車時間前至乘車地點等候。

如車輛抵達預訂乘車地點，於預約時間十分

鐘 後 ( 臨 時 訂 車 預 約 時 間 五 分 後 ) ， 乘 客 仍

未抵達約定地點，則以「應取消服務而未取

消」扣點處理。並視同放棄該趟次服務。駕

駛員向承辦廠商回報後得先行離開，前往下

一服務趟次。

※乘車等候：

1.

2.

3.

植物人。(可坐輪椅者)

第七類重度以上，下肢障礙

需使用輪椅。

多重障礙 (含第七類或肢體

障礙)，需使用輪椅者。

於 用 車 日 前 7 日

起 至 前 1 日 中 午

12時止，以專線

電話訂車。

於 用 車 日 前 5 日

起 至 前 1 日 中 午

12時止，以專線

電話訂車。

Ａ等級以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且需使用輪椅者。

於 用 車 日 前 3 日

起 至 前 1 日 中 午

12時止，以專線

電話訂車。

無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因

行動不便需使用輪椅者。(需

檢附醫生診斷證明或治療師評

估報告)

障別等級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預 約 訂 車 方 式

Ａ等級

Ｂ等級

Ｃ等級

※預約方式：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委 託 台 灣

租車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

預 約 專 線

037-374785

037-374885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366992

(申訴專線)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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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及

身心障礙者

免 費 乘 車

(苗栗縣敬

老愛心卡)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2

劉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原持有紙本票證者，仍適用紙本票證相關規定，

並至庫存紙本票證用罄後，改申請敬老愛心卡）

※苗栗縣敬老愛心卡：

一、

二、

設籍本縣年滿6 5歲以上之老人。

設籍本縣年滿6 0歲以上之原住民。

※補助對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申請表。

國民身分證影本（須攜帶正本供查驗）或戶

口名簿（未取得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辦

理，且須含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

最近1年內2吋半身照片2張。

印章。

原住民者應檢附可判別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之

證明文件。

因 行 動 不 便 無 法 親 自 至 鄉 ( 鎮 、 市 ) 公 所 申

請者，得委託他人備齊應備文件及其他足資

證明身份關係之文件代為辦理（須附委託授

權書）。

※應備文件：

搭 乘

大 眾 捷 運

半 價 優 待

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於搭乘台北、高雄捷運時，身心障礙者及其必

要 陪 伴 者 持 身 心 障 礙 者 身 分 證 及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手 冊 ) 正 本 、 老

人 持身分證正本，至台北、高雄捷運各車站服務窗口臨櫃購票，

經 站務人員驗證身分無誤，即得享有半價優待之措施。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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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有許多愛心志工隊伍(祥和志工隊6 9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9 0個 )，平日提供低收入戶、

外 籍配偶、兒童、身心障礙朋友、獨居老人及

長者各項服務，歡迎 6 5歲以上有志一同的您，

加入我們的行列！

志願服務隊

苗栗縣志願

服 務 推 廣

中心或各鄉

鎮社區照顧

關 懷 據 點

苗栗縣志願

服務推廣中心

037-374809

邱社工

賴社工

社會處

社會行政科

037-559328

簡社工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為 設 籍 本 縣 並 實 際 居 住 於 申 請 修 繕 房 屋 滿 六

個 月 以 上 ， 且 具 中 低 收 入 資 格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之老人。

※申請條件：

※應備文件：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住 宅

設 施 修 繕

設 備 補 助

一、自有住宅申請人：

(一)

(二)

(三)

(四)

房 屋 所 有 權 狀 影 本 或 其 他 產 權 證 明

文件。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 須 含 現 住 人 口 及 詳 細

記事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申 請 文 件 ( 已

列冊之中低收入老人免附 ) 。

切結書。

搭 乘 大 眾

運輸工具、

進 入 康 樂

場所及參觀

文 教 設 施

半 價 優 待

老 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

及 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前 項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行政法人經營者，平日應予免

費 。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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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住 宅

設 施 修 繕

設 備 補 助

(五)

(六)

廠商估價單(應詳細載明改善項目、規格

、數量單價及總價等，且應加蓋廠商公

司章及負責人私章)。

施工前相片。

二、非自有住宅申請人：

(一)

(二)

(三)

前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之文件。

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

租賃房屋者須另檢附一年以上之租賃契

約書影本；使用借貸者則須另檢附一年

以上使用借貸契約書影本或房屋所有權

人一年以上使用同意書影本。前開契約

書影本或使用同意書影本需有村里長證

明。但經公證者，得免附村里長證明。

前開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之一年以上，係指申請之

日起，租賃或使用借貸期間達一年以上。

一、

二、

三、

四、

屋頂防水及室內給水、排水設施、設備(含璧

癌處理)。

衛浴設施、設備。

改善入口玄關、走道、樓梯動線等。

其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設施及設備。

※補助項目：

一、

二、

三、

以戶為單位，三年內按改善內容核實補助，

最高新臺幣五萬元整。

七十歲以上獨居或失能者優先補助。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優先申請身心障礙

者生活輔具器具費用補助。

※補助標準：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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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申請人於醫療、安養護機構接受長期免費收

容補助。

居住公有宿舍、安養護機構及違章建築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助：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住 宅

設 施 修 繕

設 備 補 助

一、

二、

三、

設籍本縣6 5歲以上有走失之虞老人。

設籍本縣領有智障、自閉症、失智症及慢性

精神疾病身心障礙手冊者。

上述對象皆可免費申請。

※申請條件：

一、

二、

三、

四、

五、

申請表1份。

申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1 ~ 3 位 ( 3 位為宜 )聯絡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各1份。

切結書( 6 5歲以上有走失之虞者檢附)。

※應備文件：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642

劉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愛 心 手 鍊

(預防走失

服 務 )

※申請條件：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泰 安 鄉

送 餐 服 務

實際居住泰安鄉且經失能評估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一、

二、

三、

四、

年 滿 6 5 歲以上老人及 5 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資格之失能獨居老人。

年 滿 5 0 歲 以 上 具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之 失 能 獨 居

身心障礙者。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紋面國寶。

年滿65歲以上及5 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日常生

活活動能力（ADL）評估為重度失能之獨居老

人，或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有特殊狀況之老人。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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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329460

賴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泰 安 鄉

送 餐 服 務

五、

六、

七、

5 0歲以上失智症獨居患者。

4 9歲以下失能獨居身心障礙者。

6 5歲以上輕度失能之衰弱 ( f r a i l t y ) 獨居

老人。

一、

二、

泰安鄉公所接案訪視後，對符合送餐服務之個

案，提供送餐服務。

本項餐食服務僅供應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午餐。

※服務方式：

臺灣苗栗

地方法院

037-330083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受 監 護

（ 輔 助 ）

宣 告 對 象

戶籍所在地

之 法 院

監護(輔助)

宣 告 聲 請

※監護(輔助)宣告之意義：

對 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

之 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

親 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

官 、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

之宣告(民法第1 4條 )。

對 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

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

能 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

親 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

，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 5 - 1條 )。

一、

二、

監護宣告：

輔助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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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

地方法院

037-330083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037-559990

呂小姐

受 監 護

（ 輔 助 ）

宣 告 對 象

戶籍所在地

之 法 院

監護(輔助)

宣 告 聲 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家事聲請狀(需表明原因、事實及證據)。

聲請費用新台幣1 0 0 0元整。

親屬系統表。

聲請人、相對人、監護人、立同意書人、會

同 開 具 財 產 清 冊 之 人 ( 限 監 護 宣 告 ) 戶 籍 謄

本與印章。

親屬同意書、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同意書

(限監護宣告)。

診 斷 證 明 書 或 該 症 之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 證 明 )

影本。

※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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